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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 湖 市 体 育 局              

芜 湖 市 教 育 局 文件 
 

 

关于举办 2026年芜湖市青少年五人制足球、 

网球、篮球、排球项目比赛的通知 

 

各县市区、开发区体育、教育行政部门，市直属学校，高校附校，

各民办学校： 

根据《2026 年芜湖市“体教融合”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计划》

（芜体竞〔2026〕2 号）《2026 年芜湖市“体教融合”青少年体育

赛事竞赛规程总则和部分单项竞赛规程》（芜体竞〔2026〕3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现将五人制足球、网球、篮球、排球项目比赛有关

情况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比赛项目 

（一）五人制足球 

1．竞赛时间：2026 年 7 月 3 日—7 日 

2．竞赛地点：芜湖奥体笼式足球场 

3．报名截止时间：2026 年 6 月 30 日 17: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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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网球 

1．竞赛时间：2026 年 7 月 6 日—10 日 

2．竞赛地点：芜湖市经开区银湖公园网球场 

3．报名截止时间：2026 年 6 月 30 日 17:00 

（三）篮球 

1．竞赛时间：2026 年 7 月 23 日—31 日 

2．竞赛地点：芜湖职业技术大学体育馆 

3．报名截止时间：2026 年 6 月 30 日 17:00 

（四）排球 

1．竞赛时间：2026 年 8 月 1 日—4 日 

2．竞赛地点：芜湖职业技术大学体育馆 

3．报名截止时间：2026 年 6 月 30 日 17:00 

二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树立“健康

第一”的教育理念，层层压实责任，落实领队为第一责任人制度，

认真做好报名、资格审查、参赛、后勤保障、队伍管理等工作，

确保赛事安全、有序、顺利进行。 

（二）加强安全生产。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强化底线思维，

加强安全教育和管理，提高安全意识，确保交通、训练和参赛等

安全，坚决杜绝伤害事故的发生。加强赛事正面舆论引导，建立

赛事熔断机制。 

（三）严肃赛风赛纪。要加强赛风赛纪建设，坚持拿“道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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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金牌、干净的金牌、风格的金牌”，坚决杜绝违纪违规行为，

实现体育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建设双丰收。 

 

附件：1．五人制足球项目竞赛规程（含报名表） 

2．网球项目竞赛规程（含报名表） 

3．篮球项目竞赛规程（含报名表） 

4．排球项目竞赛规程（含报名表） 

5．参赛安全承诺书 

6．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家长书 

7．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承诺书 

 

 

 

 

    芜湖市体育局            芜湖市教育局 

2026 年 6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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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“未来之星” 

阳光体育大会（芜湖分会场） 

五人制足球项目竞赛规程 

 

一、主办单位：芜湖市体育局  芜湖市教育局 

二、承办单位：各县市区、开发区体育和教育行政部门 

三、协办单位：芜湖市足球协会 

四、执行单位：安徽奥园体育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五、竞赛时间和地点： 

2026 年 7 月 3 日—7 日，芜湖奥体笼式足球场 

六、竞赛项目： 

小学男子组：四年级及以下年级的小学生 

小学女子组：四年级及以下年级的小学生 

七、参加单位： 

芜湖市各小学均可组队参加比赛。 

八、运动员资格： 

（一）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本市有学籍的在校学生，思想进步、

遵守纪律、学习努力，经医疗机构检查证明身体健康，适宜参加

所报项目的运动，并已办理人身意外伤害险。组队参加比赛的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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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负责运动员身体检查，确认运动员已办理人身意外伤害险，承

担运动员参赛期间医疗救护等费用。 

（二）参赛单位的运动员必须是本校同一所在校的学生，不

得跨校组队，教育集团各校区不可以相互借调运动员。 

（三）参赛队的运动员需持有二代身份证（无正式二代身份

证原件，可使用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），赛前交由裁判员验证。 

九、参加办法： 

（一）各单位可报领队 1 名，教练 2 名、运动员 10 名。 

（二）报名截止时间：2026 年 6 月 30 日 17:00。 

（三）材料报送方式：在报名期限内各参赛单位需将报名表

电子版、参赛运动员学籍表（学籍表上需加盖学校公章）、人身

意外伤害险保单、《参赛安全承诺书》、《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

告知家长书》、《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承诺书》等材料复印件以

扫描件或照片的形式发送至报名邮箱 334084688@qq.com，并通

过联系电话确认，联系人：杭阳，电话：13955319586，逾期将

不予受理。 

（四）一经报名无特殊情况不得更改。 

（五）对报名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一律不能参赛。 

十、竞赛办法及有关规则： 

（一）比赛参照国际足联最新《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》执行。 

（二）本次比赛采取分组循环交叉淘汰赛制。 

（三）比赛场地  

mailto:在报名期限内将报名表发送到445189053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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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五人制标准场地。 

2．场地类型：比赛场地为天然草或人工草坪。  

（四）比赛用球  

采用 4 号球，比赛用球由组委会指定。 

（五）比赛装备  

队员不得使用或佩戴可能危及自己及其他队员的装备或任

何物件（包括各种珠宝饰物）。参赛球队至少准备深浅两套比赛

服。运动员只能穿布面足球鞋或皮面碎钉足球鞋，必须穿袜套戴

护腿板，守门员上衣必须区别于双方球员。  

（六）替换队员  

比赛中，无论比赛进行中还是死球状态下，队员在任何时候

都可以进行替补交换，而且不用通知裁判员。替换队员时，必须

遵守以下规定：  

1．每场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，各队教练员必须提交上场的 5

名队员和 5 名替补队员名单。 

2．除非特殊情况（如队员受伤）外，离场队员须由本方换

人区离场。 

3．上场队员必须在离场队员完全越出边线后，方能从本方

换人区进场。此刻，替补队员即成为场上队员，而被替换下场的

队员则变成替补队员。 

4．替补队员无论上场与否，裁判员均有权对其行使职权。 

5．被替换的队员可以再次上场参加该场比赛。  



 

— 7 — 

6．更换守门员： 

（1）比赛中，任何替补队员都可以替换守门员。 

（2）替换守门员可以随时进行，不需要考虑在死球状态下，

也不需要通知裁判组，和其他队员的换人程序一致。 

（3）如果场上队员和守门员互换位置，则必须在死球时通

知场上裁判员方可进行。 

（4）场上队员或替补队员替换场上守门员时，必须穿着守

门员的服装，且背后的比赛号码必须还是自己原来的号码。 

7．出示红牌后的队员补充： 

在比赛中，当场上有队员被红牌罚出场，此时只有经过场外

助理裁判的允许，替补队员才可以在其同伴被罚出场两分钟后，

从本方换人区补充入场。但有下列条件：  

（1）如果场上人数多的一方在两分钟时间内攻入对方一球，

则人数少的一方可即刻补充一名队员上场，不必满足两分钟的惩

罚时间。 

（2）但如果人数少的一方在两分钟时间内攻入对方一球，

或者人数相等的情况下，某队攻入对方一球，则人数不变，比赛

继续直至两分钟的惩罚时间结束。  

8．比赛时间： 

比赛全场为 30 分钟自然时间（上下半场各 15 分钟），中间

休息不超过 10 分钟。  

（七）暂停的使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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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每队在每半场有一次 1 分钟暂停的权利。 

2．如果比赛过程中有球队申请暂停，此时，半场比赛结束

的时间则进行顺延，每一次暂停顺延 1 分钟。  

（八）中圈开球不能够直接得分。  

（九）没有越位。  

（十）不设累计犯规。 

（十一）守门员接同伴队员的回传球不受限制。 

（十二）铲球犯规  

无论是场上队员还是守门员，在与对方争抢过程中，从正面

或背后铲对方的脚下球，无论铲到球与否；或者从对手的侧面进

行铲球时，带有危险性或猛烈性的动作，无论铲到球与否，都应

判罚直接任意球的犯规。  

（十三）干扰守门员 

比赛进行中，队员在无球状态下，在对方守门员的身前阻碍

其在本方罚球区内的移动，应判罚间接任意球的犯规。  

（十四）4 秒钟规定 

守门员在本方半场，用手或脚触及球或者倒地扑救球后控制

球的时间超过 4 秒钟，将被判罚间接任意球的犯规；运动员在罚

角球、任意球、界外球的时间超过 4 秒钟，都应判罚犯规，由

对方踢间接任意球或由对方重新踢界外球。4 秒钟的计时裁判员

应从防守队员退出 5 米之后开始读秒；防守队员如果拒不退出 5

米或者在球罚出之前重新进入 5 米并干扰到对方的罚球，则应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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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裁判员的黄牌警告。  

（十五）球门球  

掷球门球必须是守门员用手掷球，直接掷进球门不算得分

（活球可以用脚踢，进门得分有效）。守门员掷球门球的时间不

得超过 4 秒钟，否则也将被判罚间接任意球。  

（十六）界外球  

界外球用脚踢，直接踢进球门不算得分；踢界外球时，脚不

可以完全进场；球必须放稳在出界的地点，球可以压线，也可以

在线外不超过 25 公分的地方，但不能够完全放在场内。 

（十七）球点球  

踢球点球决定胜负：当需要踢点球决定胜负时，由比赛结束

时场上的各 5 名队员全部轮流踢，不足 5 名队员的可由替补队员

补足再踢。在踢满 5 次前，有一方已明显超过另一方时，比赛结

束，进球多的队胜。踢完第一轮尚未决出胜负的，继续由场上队

员轮流踢，进行 1+1 决胜，直至分出胜负为止。场上队员均有权

与守门员互换位置。除轮到踢点球的队员外，其余队员均站到中

圈内。  

（十八）罚任意球、界外球、角球、球点球等定位球可以助

跑。 

（十九）换人区 

换人区设在本方替补席前方，为 5 米宽的区域，且距离中线

5 米。上下半场双方交换替补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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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）比赛终止 

在比赛开始前，如果任何一队少于 3 人则比赛不能开始。在

比赛中，任何一队在场上队员人数少于 3 人（包括守门员），比

赛将被终止，比赛结果由组委会裁定。  

（二十一）停赛和纪律处罚  

1．在比赛期间、一名运动员累积三张黄牌，自动停赛一场，

红牌自动停赛一场，红、黄牌不代入第二阶段。  

2．凡在比赛期间发生严重暴力行为的个人和队伍，组委会

将视情节，取消其个人参赛资格，直至取消球队成绩。 

3．比赛中的违规、违纪行为和事件，由组委会根据比赛监

督、裁判员的报告或其他视频材料等，依据《中国足球协会纪律

准则》做出处理，并报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备案。 

4．队伍和运动员必须服从裁判的判决。  

（二十二）决定名次办法  

1．每队胜一场得 3 分，平一场得 1 分，负一场得 0 分，积

分多者名次列前。 

2．如果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，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： 

（1）相互之间比赛胜负决定名次，胜者名次列前； 

（2）相互之间比赛净胜球多少决定名次，多者名次列前； 

（3）相互之间比赛进球总数多少决定名次，多者名次列前； 

（4）全部比赛中的净胜球多少决定名次，多者名次列前； 

（5）全部比赛中的进球总数多少决定名次，多者名次列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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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如仍相等，则以抽签形式决定名次。 

3．交叉淘汰赛规定比赛时间如打平，则直接以罚球点球决

定胜负。  

十一、名次与奖励： 

（一）取前 8 名给予奖励，不足 8 队减一录取。 

（二）比赛设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，评选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前 8 名的队伍设“优秀指导教师”各 1 名。 

十二、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： 

比赛设仲裁委员会，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

执行。裁判长由芜湖市体育局选派，裁判员由执行单位选调，报

芜湖市体育局审核。 

十三、其他规定： 

（一）坚决反对弄虚作假，如发现冒名顶替、无故弃权、罢

赛等违纪现象，一经查实取消该队全部比赛成绩，并按有关规定

给予处罚。 

（二）比赛期间原则上不接受申诉举报，如有申诉举报的，

必须以书面形式（附有关材料）报给仲裁委员会，否则不受理，

对无理取闹的，一经查实，按照赛风赛纪管理办法予以处罚。 

（三）比赛期间只允许该队报名表上的领队、教练员和运动

员坐在替补席，其他人员一律禁止进入场地；禁止将组委会发放

的比赛工作证件转交他人使用；如发现有人将自己的比赛工作证

件转给他人使用的，取消有关人员继续参加此次赛事资格，如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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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恶劣影响的，干扰比赛正常进行，将给予有关单位处罚。 

（四）领队或教练员必须由体育教师担任，禁止家长兼任领

队或者教练员。 

（五）赛前领队、教练员、裁判长联席会议另行通知。 

十四、反兴奋剂与赛风赛纪： 

反兴奋剂严格按照《反兴奋剂条例》以及国家体育总局、中

国反兴奋剂中心、安徽省反兴奋剂中心的有关规定执行。赛风赛

纪依照《芜湖市青少年体育比赛赛风赛纪暂行规定》执行。 

十五、本规程解释权属芜湖市体育局、芜湖市教育局。 

十六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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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“未来之星” 

阳光体育大会（芜湖分会场） 

五人制足球项目报名表 

 

参赛单位： 

领队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  

教练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 

队医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 

序号 运动员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号码 组别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
7      

8      

9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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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芜湖市第二十六届中小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会 

网球项目竞赛规程 

 

一、主办单位：芜湖市体育局  芜湖市教育局 

二、承办单位：各县市区、开发区体育和教育行政部门 

三、执行单位：安徽奥园体育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四、协办单位：芜湖市网球协会 

五、竞赛时间：2026 年 7 月 6 日-7 月 10 日 

六、竞赛地点：芜湖市经开区银湖公园网球场 

七、参加单位： 

芜湖市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均可组队参加比赛。 

八、竞赛项目： 

（一）项目： 

1．甲 组：男子单打、女子单打 

2．乙 组：男子单打、女子单打 

3．丙 组：男子单打、女子单打 

4．丁 组：男子单打、女子单打 

5．过渡球：男子单打、女子单打 

（二）各组别年龄规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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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甲 组：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出生； 

2．乙 组：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； 

3．丙 组：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； 

4．丁 组：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； 

5．过渡球绿球组：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

出生； 

6．过渡球橙球组：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

出生； 

7．过渡球红球组：2019 年及以后出生。 

九、运动员资格： 

（一）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本市有学籍的在校学生，思想进步、

遵守纪律、学习努力，经医疗机构检查证明身体健康，并已办理

人身意外伤害险，适宜参加所报项目的运动。组队参加比赛的单

位负责运动员身体检查，确认运动员已办人身意外伤害险，承担

运动员参赛期间医疗救护等费用。 
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不得跨组、跨校参加比赛。 

（三）所有参赛运动员需持有二代身份证（无正式二代身份

证原件，可使用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），并以身份证作为资审

参赛的依据。 

十、报名规定： 

（一）各单项报名人数不限。 
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总数在 5 名以下的，可报领队兼教练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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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；运动员总数在 6-10 名，可报领队、教练各 1 名；运动员总

数在 10 名以上，可报领队 1 名、教练员 2 名。 

（三）报名截止时间：2026 年 6 月 30 日 17:00. 

（四）材料报送方式：微信《网球记赛事》小程序。 

（五）在报名期限内各参赛单位需将报名表电子版、参赛运

动员学籍表（学籍表上需加盖学校公章）、人身意外伤害险保单、

《参赛安全承诺书》、《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家长书》、《赛

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承诺书》等材料以照片的形式报送至微信小程

序：【步骤：1.微信搜索《网球记赛事》小程序；2.小程序中搜

索比赛名称《芜湖芜湖市第二十六届中小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会网

球项目》；3.选择符合自身年龄的组别报名，并按照系统要求上

传相应图片；4.等待管理员审核成功后即报名成功；5.添加小程

序弹窗的微信群二维码加入微信群接收比赛相关公告。】 报名

联系人：刘闽惠，电话：16675609361。 

（六）一经报名无特殊情况不得更改。 

（七）对报名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一律不准参赛。 

十一、竞赛办法： 

（一）竞赛规则 

1．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网球竞赛规则。 

2．比赛采用紧跟前场制。 

3．比赛采用短盘决胜、平局决胜制，小组赛采用无占先记

分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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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各单项报名不足 5 人，取消该单项比赛。 

5．特殊情况下，经组委会同意裁判长有权更改赛制。 

（二）各单项第一阶段进行分组循环赛，第二阶段单淘赛。

不足 6 人进行单循环。 

（三）循环赛的名次按获胜次数决定。胜一场得 2 分，负一

场得 1 分，如有弃权者，除非报经仲裁委员会同意，否则取消其

比赛资格，所取得的全部比赛成绩无效。如两对（人）积分相等，

两对（人）之间胜者名次列前；如三对（人）获胜场次相等，则

按三对（人）之间获胜局的百分比确定。如再相等，则按三对（人）

获胜分的百分比确定。获取局（分）数百分比=胜局/（胜局+负

局）×100%。 

（四）网球团体赛每队限报 6 人，按第一单打、第二单打、

双打的出场顺序排列。每个团体至少有三人出场参赛，两场单打

须由不同运动员出场。出场名单一式两份，在本场比赛开始前

15 分钟交由裁判长交换。名单一经交换，不得更改。赛前 15 分

钟不交出场名单者，视为弃权。 

（五）过渡球团体赛按第一男子单打、第二女子单打、第三

双打（不分男女）的出场顺序排列，每个团体至少有三人出场参

赛。出场名单一式两份，在本场比赛开始前 15 分钟交由裁判长

交换。名单一经交换，不得更改。赛前 15 分钟不交出场名单者，

视为弃权。 

十二、录取名次与奖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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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录取名次办法 

各项录取前 8 名，颁发成绩证书。参赛运动员（队）只有 8

人（队）或不足 8 人（队），减 1 录取。 

（二）比赛设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，评选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十三、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： 

比赛设仲裁委员会，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

执行。裁判长、裁判员由芜湖市网球协会选派，报芜湖市体育局

审核。 

十四、其他规定： 

（一）比赛抽签将在赛前指定时间在小程序自动分组，请留

意微信推送消息。 

（二）为保障竞赛组织秩序，维护比赛严肃性，运动员参赛

资格问题的举报，截止时间为比赛抽签前，比赛组委会议后不再

受理此类问题申诉和举报。 

十五、反兴奋剂与赛风赛纪： 

反兴奋剂严格按照《反兴奋剂条例》以及国家体育总局、   

中国反兴奋剂中心、安徽省反兴奋剂中心的有关规定执行。赛风

赛纪依照《芜湖市青少年体育比赛赛风赛纪暂行规定》执行。 

十六、本规程解释权属芜湖市体育局、芜湖市教育局。 

十七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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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市第二十六届中小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会 

网球项目比赛报名表 
 

参赛队单位（盖章）：  

领  队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

教练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 注：双打运动员配对用相同的英文字母在栏上注明。 

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组别 
参赛项目 

单打 双打 团体 

1        

2        

3        

4        

5        

6        

7        

8        

9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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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芜湖市第二十六届中小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会 

篮球项目竞赛规程 

 

一、主办单位：芜湖市体育局  芜湖市教育局 

二、承办单位：各县市区、开发区体育和教育行政部门 

三、协办单位：芜湖市职业技术大学、芜湖市篮球协会 

四、执行单位：安徽奥园体育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五、竞赛时间：2026 年 7 月 23 日—31 日 

六、竞赛地点：芜湖职业技术大学体育馆 

七、参赛单位： 

芜湖市各初中、高中（教育集团不得跨校、跨组别参赛）均

可组队参加比赛。 

八、比赛分组： 

比赛设初中男、女组，高中男、女组。 

九、运动员资格： 

（一）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本市有学籍的在校学生，思想进步、

遵守纪律、学习努力，经医疗机构检查证明身体健康，适宜参加

所报项目的运动，并已办理人身意外伤害险。组队参加比赛的单

位负责运动员身体检查，确认运动员已办理人身意外伤害险，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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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运动员参赛期间医疗救护等费用。 

（二）初高中学生不得跨组别参加比赛，复读生不得参加比

赛。 

（三）所有报名参赛运动员需持有二代身份证（无正式二代

身份证原件，可使用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），身份证作为运动

员参赛证件在比赛时必须交验。 

十、竞赛办法： 

（一）初、高中组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篮球竞

赛规则。 

（二）7 个队以下（含 7 个队）采用单循环，8 个队以上（含

8 个队）采用分组循环交叉淘汰方法。 

（三）比赛分上半时（一、二节）、下半时（三、四节），

每节 10 分钟，节间休息 2 分钟，上、下半时之间休息 5 分钟。

上半时可暂停两次，下半时可暂停三次（比赛最后两分钟最多仅

允许两次暂停），每一决胜期一次暂停。每节每队 4 次犯规后将

处于全队处罚状态。 

（四）各队必须备有深、浅颜色比赛服装各一套，上衣背后

印有高度为 25厘米的号码，短裤左腿印有高度为 10厘米的号码，

号码从 4 号至 15 号。主队着浅色，客队着深色比赛服，比赛队

员的姓名、号码必须与报名单一致。 

（五）比赛各组别报名不足 3 队取消该项比赛。 

十一、报名规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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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每组别每队可报领队 1 名，教练员 1 名，运动员 12

名。 

（二）报名截止时间：2026 年 6 月 30 日 17:00。 

（三）材料报送方式：在报名期限内各参赛单位需将报名表

电子版、参赛运动员学籍表（学籍表上需加盖学校公章）、人身

意外伤害险保单、《参赛安全承诺书》、《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

告知家长书》、《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承诺书》等材料复印件以

扫描件或照片的形式发送至 175735687@qq.com，逾期将不予受

理。联系人：王磊，电话：18609638517。 

（四）报名表一经报出后不得更改，报名后不得换人； 

（五）参赛运动员无身份证不得参加比赛； 

（六）对报名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一律不能参赛。 

十二、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： 

（一）每组别录取前 8 名给予奖励，报名不足 8 队按实录取。 

（二）比赛设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、“优秀裁判员”评选办法按

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设各组别前 8 名参赛单位的教师颁发“优秀指导奖”

各 1 名。 

十三、其他规定： 

（一）各队必须按比赛日程规定时间到场参加比赛，如超过

比赛时间 15 分钟，则以弃权论处； 

（二）如发现有弄虚作假、无故弃权罢赛等违纪现象，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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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属实，取消该队所有比赛成绩并通报批评。 

（三）领队、教练员、裁判长联席会议另行通知。 

（四）比赛期间凡是出现对赛事判罚不服的，需队伍领队以

书面形式（加盖学校公章）上诉到比赛组委会，以其它形式的反

映无效，对无理取闹的，一经查实，按照赛风赛纪管理办法取消

成绩并通报学校。 

（五）领队或教练员必须由体育教师担任，禁止家长兼任领

队或者教练员。 

（六）比赛时实行“空场办赛”，除报名表上的领队、教练、

参赛运动员及赛事有关人员外，其他人员不得进入赛场。 

十四、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： 

比赛设仲裁委员会，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

执行。裁判长、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派，报芜湖市体育局审核。 

十五、反兴奋剂与赛风赛纪： 

反兴奋剂严格按照《反兴奋剂条例》以及国家体育总局、中

国反兴奋剂中心、安徽省反兴奋剂中心的有关规定执行。赛风赛

纪依照《芜湖市青少年体育比赛赛风赛纪暂行规定》执行。 

十六、本规程解释权属芜湖市体育局、芜湖市教育局。 

十七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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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市第二十六届中小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会 

篮球项目报名表 
 

参赛单位： 

领队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

教练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 

教练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 

序号 姓    名 号 码 身份证号码 身高 组别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
7      

8      

9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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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芜湖市第二十六届中小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会 

排球项目竞赛规程 
  

一、主办单位：芜湖市体育局  芜湖市教育局 

二、承办单位：各县市区、开发区体育和教育行政部门  

三、协办单位：芜湖职业技术大学、芜湖市排球协会 

四、执行单位：安徽奥园体育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五、竞赛时间：2026 年 8 月 1 日—4 日 

六、竞赛地点：芜湖职业技术大学体育馆 

七、参赛单位： 

芜湖市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均可组队参加比赛。 

八、运动员资格： 

（一）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本市有学籍的在校学生，思想进步、

遵守纪律、学习努力，经医疗机构检查证明身体健康，适宜参加

所报项目的运动，并已办理人身意外伤害险。组队参加比赛的单

位负责运动员身体检查，确认运动员已办理人身意外伤害险，承

担运动员参赛期间医疗救护等费用。 

（二）中小学生不得跨组参加比赛，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同一

所学校的在校学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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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所有报名参赛运动员需持有二代身份证（无正式二代

身份证原件，可使用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），身份证作为运动

员参赛证件在比赛时必须交验。 

九、竞赛分组： 

比赛设小学男、女组；初中男、女组；高中男、女组。 

十、报名规定： 

（一）参加单位每个组别可报一队，每队可报领队 1 名、教

练员 2 名、运动员 12 名。 

（二）报名截止时间：2026 年 6 月 30 日 17:00。 

（三）材料报送方式：在报名期限内各参赛单位需将报名表

电子版、加盖公章（学校）的报名表、参赛运动员学籍表（学籍

表上需盖学校的公章）、人身意外伤害险保单、《参赛安全承诺

书》、《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家长书》、《赛风赛纪和反兴

奋剂承诺书》等材料复印件以扫描件或照片的形式发送至报名邮

箱 445970252@qq.com，并通过联系电话确认，逾期将不予受理。

报名联系人：马孝庆，联系电话：13605591180。 

（四）一经报名无特殊情况不得更改。 

（五）对报名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一律不能参赛。  

十一、竞赛办法： 

（一）比赛采用中国排球协会审定的排球竞赛规则

（2025-2028）。 

（二）编排原则：6 支或 7 支队伍采用单循环赛制。参赛队

mailto:在报名期限内将报名表发送到445189053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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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超过 8 支（含 8 支球队），比赛将分两个阶段进行，第一阶段

进行分组单循环赛。第二阶段进行交叉比赛，决出比赛名次。以

上一年度比赛成绩进行编排，未参加上一年度比赛的参赛队，进

行现场抽签落位。 

（三）比赛网高规定：小学组男子网高 2.25 米、女子 2.10

米，初中组男子 2.35 米、女子 2.15 米，高中组男子网高 2.43 米、

女子网高 2.24 米。 

（四）比赛用球采用中国排球协会审定的比赛用球

MikasaV200W。 

（五）小组赛积分排名按照以下顺序进行排名： 

1．胜场（在同组比赛中获胜的比赛场次数量，胜场多者排

名在前）。 

2．比赛积分，当两队或以上胜场相等时，比赛积分多者排

名在前，积分办法如下：2：0 胜者积 3 分，2：1 胜者积 2 分。1：

2 负者积 1 分，0：2 负者积 0 分。弃权得 0 分，积分多者名次列

前。 

（1）胜负局数比值（C 值），当两队或两队以上比赛积分

相等时，全部比赛胜局数与负局数比值大者排名在前。 

（2）总得失分比值（Z 值），当两队或两队以上胜负局数

比值（C 值）仍相等，全部比赛得分值与失分值比值大者排名在

前。 

（3）当两队总得失分比值（Z 值）仍相等时，两队间比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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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胜者排名在前。 

（六）比赛采用三局二胜，每球得分制。 

（七）比赛服装：各队必须备两套以上（深、浅）统一比赛

服装，上衣前后要有符合规则尺寸的明显号码和队长标志，不符

合者不能上场比赛。自由人服装与比赛服装应有明显区别。 

（八）报名参赛队伍不足 3 支，取消该组别比赛。 

十二、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： 

（一）每组别录取前 8 名，给予奖励。不足 8 队则按实录取。 

（二）比赛设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，评选办法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每组别获得前 6 名的教师颁发“优秀指导奖”。 

十三、其他规定： 

（一）领队、教练员联席会议：另行通知。 

（二）坚决反对弄虚作假，如发现冒名顶替、无故弃权罢赛

等违纪现象，一经查实取消该队全部比赛名次，并按有关规定给

予处罚。 

（三）比赛期间凡是出现对赛事判罚不服的，可以在比赛结

束后 15 分钟内以书面形式申诉到比赛组委会，以其它形式的申

诉无效。对无理取闹的，一经查实，按照赛风赛纪管理办法取消

成绩并通报学校。 

（四）领队或教练员必须由学校领导或体育教师担任，禁止

家长兼任领队或者教练员。 

十四、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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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赛设仲裁委员会，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

执行。裁判长由芜湖市体育局选派，裁判员由执行单位选调，报

芜湖市体育局审核。 

十五、反兴奋剂与赛风赛纪： 

反兴奋剂严格按照《反兴奋剂条例》以及国家体育总局、中

国反兴奋剂中心、安徽省反兴奋剂中心的有关规定执行。赛风赛

纪依照《芜湖市青少年体育比赛赛风赛纪暂行规定》执行。 

十六、本规程解释权属芜湖市体育局、芜湖市教育局。 

十七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 



— 30 — 

 

 芜湖市第二十六届中小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会 

排球项目报名表 
 

参赛单位： 

领队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  

教练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 

队医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 

序号 运动员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号码 组别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
7      

8      

9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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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参赛安全承诺书 
 

参赛队  人数  

领队  手机  

本单位承诺： 

1．参赛人员符合 2026 年芜湖市“体教融合” 青少年体育赛事竞赛

规程总则和各项目单项竞赛规程要求的运动员资格条件，坚决杜绝

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及违规、违纪事件的发生。 

2．参赛人员对本人健康状况是否能够承受本次赛事活动有全

面准确的评估并已在二级甲等或以上医院进行健康检查，具备参加

各项赛事活动的健康要求。 

3．参赛人员已经办理了符合赛事要求的保险。 

4．抵达赛场后，所有参赛人员自觉服从组委会及赛事工作人

员的安排。 

5．已对参赛人员开展安全知识教育，赛事活动期间教育管理

好队伍，严格遵守各项安全规定。 

 

参赛队领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
参赛队教练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
 

参赛单位名称（盖章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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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 

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家长书 
 

一、本人子/女是自愿报名参加 2026 年芜湖市“体教融合” 青少年体

育赛事竞赛规程总则并签署本责任书。 

二、本人包括参赛子/女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组委会所制订的各项

竞赛规程、规则、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。 

三、本人已完全了解参赛子/女的身体状况，确认其身体健康状况良

好，具备参赛条件，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，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。 

四、本人包括参赛子/女已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，且已

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，参赛子/女将以对自己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。 

五、本人的参赛子/女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，

且同意对于非组委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，组委会不承担任

何形式的赔偿。 

六、本人参赛子/女同意接受组委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

的医务治疗，但在离开现场后，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负担。 

七、本人参赛子/女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，决不冒名顶替，否则自

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 

八、本人及参赛子/女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，且对上述所

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参赛项目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运动员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运动员家长（监护人）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2026 年 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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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 

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承诺书 
 

为确保 2026 年芜湖市“体教融合” 青少年体育赛事顺利进行，在赛事

活动中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，庄严承诺： 

一、严格遵守体育竞赛规程规则和国家各项法律法规，严格执行赛风

赛纪管理和反兴奋剂有关规定，服从赛区管理，自觉维护竞赛秩序，遵循

公平竞赛原则，保证体育竞赛活动安全、顺利实施。 

二、尊重对手，尊重裁判，尊重他人，文明参赛。不以任何借口和任

何方式私下同裁判员、仲裁人员、比赛管理人员等进行有碍比赛公平、公

正的联系和接触，不宴请或送礼给裁判员、仲裁人员、比赛管理人员。 

三、不到主席台、仲裁席、记录台等竞赛相关工作地点无礼质问、干

扰工作或指责裁判员、扰乱赛场秩序。杜绝赌博、斗殴等违法行为。不弄

虚作假，保证参赛运动员资格符合规定。不消极比赛、假赛或者比赛开始

以后无故弃权。服从裁判判决，杜绝罢赛、拒绝退场、拒绝领奖的行为。

不以错误言行诱导运动员或观众，干扰比赛正常进行。不传谣、不信谣、

不发负能量的语言、文字、图片及视频。 

四、坚决在体育运动中不使用兴奋剂，维护体育运动的纯洁和公正。

自觉抵制有关人员（教练员、队医等）组织、强迫、欺骗和教唆使用兴奋

剂的行为。 

五、如发生兴奋剂阳性或其他违规行为，愿意接受取消比赛成绩、停

赛或其他相应的处罚。 

六、自觉学习《反兴奋剂条例》和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反兴奋剂规定，

积极参加反兴奋剂教育活动。诚实守信，珍爱健康，远离兴奋剂。 

       

领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教练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赛单位名称（盖章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 月  日



— 34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芜湖市体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6 月 8 日印发 


